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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城扶輪社飛鷹獎學金實施辦法 

 

壹、 宗旨：「上城扶輪社飛鷹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以協助勤奮向

學之清寒優秀學生順利完成學業、並實現「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

會」理念，特訂定本辦法。 

 

貳、 名稱：本獎學金名稱訂為「上城扶輪社飛鷹獎學金實施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 

 

參、 申請對象：本辦法限定申請人為台北市公立高中學校一、二年級學

生。申請人需為家境清寒且品學優秀學生，並符合下列規定門檻者，

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本獎學金。 

（一） 每學期智育成績排名列於該班前三分之一。 

（二） 德育評量「優良」以上。 

 

肆、 申請所需文件：申請本獎學金之學生應繳交下列文件： 

（一） 申請書（詳附件）。 

（二） 114 學年度上學期之成績單影本並由學校蓋印證明，其內

容需註明班上名次。 

（三） 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正本。 

（四） 附低收入戶證明或清寒證明書正本，得以導師出具證明替

代之。 

（五） 是否有其他公費待遇及其他獎（助）學金，應由學校簽章

證明，以供本社審議委員會審酌。 

（六） 「自傳及期許」文章一篇，以 600 字為限，需闡明學業完

成後「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之回饋社會理念。 

伍、 辦理期間：對清寒學生之獎學金申請公告日期為中華民國 115 年 2

月 25 日，並於民國 115 年 3 月 17 日截止申請，轉由本基金審議委

員會遴選之。入選名單將於申請截止二十天後公告，隨即以書面個

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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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入選學生之義務： 

（一） 入選學生每學期可獲得本基金提供連續六個月每月新台

幣三千元整之獎學金，以使受獎學生無經濟困擾可專心於

學業上。(本獎學金為持續性獎學金，入選學生每學期若

達成以下(三)~(五)項審核標準，獎學金可申請至高 3 畢業) 

（二） 入選學生應邀參加本社所舉辦之活動，由本社酌發車馬

費。 

（三） 入選學生本學期智育及德育成績如能符合前述第三條之

標準及本條四、五、六款之規定，下學期得以繼續申請本

獎學金並優先錄取。 

（四） 入選學生需於學期結束後將個人目前學習狀況及學期總

成績單做成報告（內容長短不拘），經各校教務處或各校

輔導單位確認內容屬實後，以電子郵件或郵寄方式發至本

社，以使本社可確定入選學生勤奮向學之狀況。另此報告

將作為下學期獎學金發放審核之依據，敬請準時繳交。 

（五） 入選學生需同意每學期參加由本社舉辦之「講座」活動以

及由本社主辦或協辦之「社區服務」活動義工，以具體展

現「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之精神。 

（六） 凡參與本社所舉辦或協辦之活動，本社將於學期結束後頒

發證書以資證明。 

（七） 若入選學生無法履行上述義務，本社可終止對該學生獎學

金之發放及取消其下一學期申請資格。 

 

柒、 附則：本辦法經上城扶輪社審議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